附件2

川渝地区文化和旅游领域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川渝地区文化和旅游领域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确定的文化旅游领域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二、材料受理

（一）现场申报。申请人事先在四川政务服务网或文化和旅游部门官方网站下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到政务服务窗口领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由政务窗口受理工作人员现场指导申请人进行填报。受理人员须将签好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连同其他申报材料进行妥善保管。

（二）在线申报。申请人在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申报材料栏中，根据《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自行下载填写，并将签好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连同其他申报材料进行电子化处理后，一并上传至一体化平台申报系统。

三、办理结果

申请人按要求签署告知承诺书的，视为该项证明材料已符合要求，文化和旅游部门按法定程序办理申请事项。
